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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高能同步辐射光源（HEPS）科学数据管理和开放共享面临的问题，论述了科学数据策略研究对同步辐

射大科学装置这类公共实验平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依据国内外光源类装置科学数据策略的研究进展，分

析了我国同步辐射大科学装置数据策略研究的现状，重点阐述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数据策略研究包含的内

容，总结策略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思考。最后，系统介绍了数据策略研究取得的阶段性进展以及

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应用情况，并对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未来的科学数据策略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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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S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polic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problems of scientific data management and data opening and sharing at high energy photon source 

(HEPS),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scientific data policy research for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ies which serve as 

public experiments platforms were illustrated at first. Secondly, the status of data policy research for domestic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ies was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data policy for other countries. Thirdly, the 

content of HEPS data policy was expounded in focus. Fourthly, problems and some thought during the research we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the application examples of HEPS data policy were introduced, and the 

prospect to the data policy research for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ies in the future wa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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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能同步 辐 射光 源（high  energ y 

photon source，HEPS）是国家“十三五”

规划优先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它是我国第一台高能量同步辐射光源，也

是世界上亮度较高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

之一，将服务于超高空间分辨、时间分辨、

能量分辨的高通量同步辐射实验，为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和前沿基础科学研究提供

技术支撑平台。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面向多学科交叉

前沿研究的同步辐射公共实验平台类 装

置，依托该装置开展的实验向高通量、多

模态、超高频率、原位及动态加载的形式

转变，以实现样品的跨尺度、多功能原位表

征的目标。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每年产生PB

级甚至数百PB级的海量科学数据，具 有

不可重复性、高维性、高度计算复杂性和

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这些数据属于公共

实验类科学数据，数据构成基本一致，包

括原始数据、元数据、处理数据与结果数

据。科学数据是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装置的

核心资产，更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战略资

源，关系到国家的科技进步与创新能力，

因此建立权责明晰且能力健全的科学数据

管理规范与开放共享机制尤为重要。

随着科学数据的不断积累，基于大数

据的科学发现已经成为继实验归纳、模型

推 演、仿真 模拟 之 后的科 学 研究第四范

式，并引起了相关国家和科技领域的高度

重视[1]。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科学数据

管理，保障科学数据安全，提高开放共享

水平，我国出台了一系列与数据管理相关

的政策和法规。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2]，该办法明确

了中国科学数据管理的总体原则、主要职

责、数据采集汇交与保存、共享利用、保密

与安全等方面的内容，首次站在国家高度

面向多领域科学数据提出以开放为主的指

导原则，具有划时代意义。2019年2月，中

国科学院印发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

理与开放共享办法（试行）》[3]，该办法规

定科学院属法人单位是科学数据管理与开

放的责任主体，提出科学数据应按照分等

级、可发现、可访问、可重用的原则，适时

向院内外用户提供数据开放共享，为《科

学数据管理办法》在中国科学院的落地提

供了具体指导意见。

上 述 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建 立科 学数

据的管理规范和开放共享机制提供了指导

性意见，但是对于同步辐射公共实验平台

类装置的科学数据管理，仍有许多需要细

化和落实的地方：科学数据的所有权和使

用权界定不清晰；科学数据管理与开放的

责任主体及职责范围不明确；未对用户使

用国家大装置资源的行为进行约束和要求

等。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高能同步辐射光

源在数据管理工作上的推进。

针对科学数据管理和开放共享中面临

的具体问题，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亟须研究

和建立数据管理策略及实施细节，明确科

学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加强对用户知

识产权的保护，规范科学数据使用者的行

为；保证科学数据安全，并围绕科学数据

的全生命周期，为科学数据的采集、长期

保存、处理分析、开放共享等各个环节的

工作提供政策依据。

1  同步辐射光源大科学装置数据策略

1.1  数据策略

本文的科学数据策略指大科学装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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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过程的制度

和规范，装置的科学数据管理必须遵从该

数据策略的各项规定。科学数据策略需要

对科学数据的所有权、管理和访问3个方面

进行约束和说明。

● 科学数据的所有权：回答了“数据

是谁的”这一问题，是数据权利保护的核

心问题[4]。数据所有权的界定能真正实现

对数据权利的保护、对数据的有效利用，

并激励数据开发、技术应用的研究。对于

同步辐射光源类大科学装置，科学数据的

来源比较复杂，科学数据可能由公共研究

或非公共研究的实验产生，数据的种类包

括原始数据、处理数据、结果数据、标定

数据等，需要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分别界

定科学数据的所有权。

● 科学数据管理：围绕科学数据全生

命周期过程，明确科学数据的数据获取方

式、数据格式和唯一永久标识、数据短期

和长期存储策略、数据处理软件或数据读

取软件提供方式等。

●  科 学 数 据 访 问 ：为了 遵 循 科 学

数 据 的 FA I R 原 则，保 证 数 据 的可发 现

（findable）、可访问（acces s ib le）、

可 互 操 作（i nt e ro p e r a b l e）和 可 重 用

（reusable），同时保护用户的知识产权，

需要针对不同的数据类型，从数据访问对

象和数据保护期等角度对数据访问进行相

关约束和规定。

1.2  国外研究情况

目前国际 上有多 个 光 源类大 科 学装

置制定了相应的科学数据管理策略，如欧

洲同步辐射装置（ESRF）[5]、瑞典MAX 

IV[6]、瑞士保罗谢尔研究所（PSI）[7]和欧

洲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 装 置（European 

XFEL）[8]。这些装置的科学数据策略均对

科学数据的所有权、管理和使用进行了详

细规定。例如，ESRF和PSI将提供不少于

5年的长期存储，MAX IV将提供最多3个

月的短期存储，各装置的长期存储期限可

根据资金、存储硬件设施配置情况以及实

验数据量调整。为了在保护用户知识产权

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开放共享，国外光源

类装置都提出了数据保护期的概念，自实

验结束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只有实验的提

案组拥有该数据的使用权，仅对实验组成

员开放数据读取权限。大部分装置将数据

保护期定为2~3年，并在数据保护期过后

对系统注册用户提供免费的公开访问。

国际上多个 先进的光源类大 科学装

置发布的数据策略已经得到多年应用和改

进，为科学数据管理规范和数据开放共享

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指引。虽然国内外在国

家法律和管理制度上存在巨大差异[9]，但

这些经验总结仍对制定国内同类大科学装

置的数据策略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1.3  国内研究现状

国 内目 前 运 行 的 光 源 类 大 科 学 装

置主要有北京同步辐射装置（BSRF）、

合肥 同 步 辐 射 装 置（H L S）、上海 光 源

（SSRF）、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X射

线自由电子激光试验装置（SXFEL）和大

连相干光源（DCLS），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HEPS）、上海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

置（SHINE）和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

装置（SXFEL）等装置正在建设中。在过

去一段时间内，国内光源类大科学装置在

科学数据的管理和共享中缺乏相应的技术

手段和驱动力，科学数据的协同处理和分

析难度较大，更没有形成统一的科学数据

标准及管理与开放共享的策略。当前，国内

光源类大科学装置在数量和规模上都达到

了国际水平，相关机构也逐渐意识到数据

策略的重要性，逐步规划和建立专业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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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管理团队开展相关研究。但总体来说，

国内光源类大科学装置的数据管理策略研

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2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数据策略

2.1  数据策略总体架构

数据策略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为了形

成数据管理和开放共享的政策依据，数据

策略围绕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科学数据全生

命周期，制定从数据获取、数据存储、数

据分析、数据发布到数据共享整个流程相

应的规范和制度。科学数据管理内容包括

数据架构管理、元数据管理、数据格式管

理、数据服务、数据共享服务、数据标识管

理、分析软件管理和数据安全管理。针对

这些具体的数据管理内容，制定相应的存

储策略、访问策略、数据质量、数据服务保

证、数据权属、共享策略、汇交策略、数据

引用策略等。存储策略指对不同类型数据

采用不同存储介质进行长期或者短期的保

存；访问策略主要针对不同时间段的用户

数据访问进行权限限制，实现用户对实验

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保证开放共享

时数据能被访问和充分利用；数据质量指

对数据格式规范和元数据完整性、真实性

的要求；数据服务保证指对提供持续不间

断的数据服务和用户信息安全提出相应的

要求；数据权属是对不同类型实验产生的

实验数据归属权的界定；共享策略指在数

据保护期内和数据保护期外数据可以共享

的范围，包括实验组、提案组、所有用户等

权限界定；汇交策略指所有实验数据向国

家数据中心汇交的要求；数据引用策略指

数据发布、数据发表、数据相关出版物对

数据引用的规范要求。

在决策流程方面，数据管理团队提出

数据策略发布和变更要求时，需要经过数

据管理专家评审和用户委员会的同意，最

后数据管理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后才能发

布或更新版本。

2.2  数据策略内容

基于根据数据策略总体架构，高能同

步辐射光源数据策略根据不同的数据类型

来组织数据策略内容，包含总则、术语定

图 1　数据策略总体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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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原始数据和元数据相关策略、处理数

据与结果数据相关策略、科学数据的保证

和责任、数据相关出版信息六部分内容。

总则部分从整体上制定了数据的所有权、

管理和使用的相关政策和规定，并从大科

学装置角度和用户角度分别明确了各自的

责任和义务；术语定义部分对数据和实验

的专业术语进行解释和定义；原始数据和

元数据相关策略、处理数据与结果数据相

关策略两部分分别针对不同类型的科学数

据，从数据所有权、数据管理和访问3个方

面，明确了装置以及用户的权利和义务；科

学数据的保证和责任明确了作为数据管理

和开放共享的责任主体对准确、长期、安

全地保管数据做出的保证；数据相关出版

信息明确了对数据进行发布、发表、出版时

应正确地对数据进行引用。

2.2.1  总则

● 本数 据策略 是大 科学装 置科学数

据的所有权、管理和使用的相关政策和规

定，任何与大科学装置科学数据相关的管

理和操作必须遵循本数据策略。

● 接受此数据策略是用户获得实验机

的前提条件。

● 遵守此数据策略并经过大科学装置

授权的用户才能访问、利用、分发或共享

科学数据。

● 如果用户出现故意违反此数据策略

的行为，相关大科学装置有权拒绝用户对

科学数据的访问，并有权拒绝该用户以后

对该装置的任何实验机的申请。

● 大科学装置用户必须在装置的用户

管理系统或其他被装置官方认可的系统上

进行注册，大科学装置有义务保证用户信

息的安全性。

● 根据科学数据汇交制度，公共实验

产生的科学数据可以汇交到国家的相关科

学数据中心。

2.2.2  术语定义

● 科学数据：所有从大科学装置产生

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由实验分析软件自

动产生或由实验站科学家及用户模拟或分

析产生的数据。

● 原始数据：所有从大科学装置直接

获取的科学数据。

● 元数据：所有收集到的与科学数据

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与实验相关的信

息，如实验用户、实验条件和环境等信息。

● 元数据目录：指元数据数据库，使用

该数据库可以通过不同的检索方式查找和

访问科学数据文件。

● 处理数据：所有由原始数据处理和

加工得到的数据。

● 结果数据：由原始数据和元数据处

理、加工以及分析得到的数据，属于处理

数据的子集，不包括基于此结果发表的论

文、专利等知识产权成果。

● 标样数据：也被称为标定数据，是处

理数据中用来描述探测器校正因子的一个

子类。

● 准直数据：是从专门的校准测量中获

得的处理数据的一个子类，它提供了各种探

测器的位置、角度及其他相关信息。

● 课题负责人：指用户管理系统中申

请课题的负责人。

● 课题组：包括课题负责人和由课题

负责人授权的所有能访问该实验原始数据

和元数据的注册用户。

● 公共实验：政府预算资金资助的科

学实验。

● 非公共实验：非政府预算资金资助

的科学实验。

● 永久标识符：用于标识实验数据集

的唯一永久符号。

202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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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存储：不少于一年的科学数据

存储服务。

● 数据保护期：指实验结束后仅对课

题组成员开放数据读取权限的期限，一般

不超过两年。

● 开放访问：指数据保护期过后，对数

据提供无限制的（但非匿名）、免费的公开

访问。

2.2.3  原始数据和元数据相关策略

（1）原始数据和元数据的管理

● 所有原始数据和元数据都以预先明

确定义的格式进行处理并保存，实验结束

后提供不少于3个月的即时访问存储及长

期存储。长期存储期限可根据资金、存储

硬件设施配置情况以及实验数据量调整。

● 原始数 据和元数 据在其 存 储期间

是只读的，大 科 学装 置 提 供读取 数 据的

方法。

● 大 科 学装 置产生的每 个实验数 据

集必须具有唯一的永久标识符，任何人发

布可以开放读取的数 据时都必须引用相

应数据集的永久标识符。永久标识符建议

采用中国科技资源（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ource，CSTR）标识。

（2）原始数据和元数据的访问

● 只有经过大科学装置授权后的注册

用户才有数据访问权限。

● 可通过元数据目录搜索并访问原始

数据和元数据。

● 公共实验产生的所有原始数据和相

关元数据只能在数据保护期之后才能提供

开放式访问，而在保护期内这些数据的访

问和获取权限仅属于由课题负责人指定的

课题组成员。

● 非公共实验获得的所有原始数据和

相关元数据的所有权由非公共实验用户独

家拥有，这些数据不包含在本数据策略的

应用范围内。大科学装置不负责管理和保

存非公共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除非在实

验开始前非公共实验用户与大科学装置相

关管理机构另有约定。

● 任何希望延长数据保护期的课题负

责人可以向大科学装置相关管理机构提交

书面请求，说明申请延长期限的原因，该机

构讨论决定是否接受申请。

● 课题负责人有责任确保实验过程中

输入的实验相关信息的正确性和完整性，

包括但不限于实验 课题编号和样品描述

信息。

● 大科学装置工作人员（如实验站科

学家）因工作需要可以访问相关原始数据

或元数据。大科学装置承诺在数据保护期

内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 元数 据目录将科 学 数 据与实验 课

题相关联。除非获得课题负责人的特殊授

权，否则只有课题组和相应的大科学装置工

作人员具有对实验课题信息的访问权限。

● 在数据保护期内，课题负责人可以

将其数据相关权利和责任全部转交给经过

大科学装置授权的其他注册用户。此转让

必须以可追溯的形式记录。

2.2.4  处理数据与结果数据相关策略

（1）处理数据与结果数据的管理

● 除非本科学数据策略另有说明，否

则大科学装置不会长期保存实验中分析步

骤的处理数据及其相关元数据。临时存储

空间和临时存储时间将根据存储能力确定

并灵活调整。

● 所有标样数据和准直数据以及相关

元数据将会被长期保存。

● 大科学装置可提供一定期限内的结

果数据以及相关元数据的保存。

（2）结果数据的访问

● 标样数据和准直数据及相关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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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提供开放式访问，不受数据保护期限制。

● 对于由原始数据和元数据分析得出

的结果数据，仅课题组成员具有访问权限。

2.2.5  科学数据的保证和责任

● 大科学装置将采取合理的措施，对

数据进行准确、长期的保存和管理，以及

提供不间断的数据访问服务。相关装置会在

最大程度上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 若由不可抗拒或不可预见的因素导

致科学数据丢失、不完整、不可用或数据

分析软件不可用，大科学装置将不对此承

担任何责任。

2.2.6  数据相关出版信息

任何基于大科学装置数据集的发布、

发表、出版物都应该引用该数据集的永久

标识符。

3  数据策略研究问题探讨与思考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按照大科学装置的

实际情况和需求进行数据策略的编制，在

符合国家数据管理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同

时参考了部分国外同步辐射光源设施的数

据策略的内容。在数据策略研究过程中，

大科学装置组织数据管理专家、信息科学

专家和光源线站科学家对策略条款进行多

次充分讨论，总结出存在的问题和研究过

程中的一些思考，具体如下。

（1）数据所有权

高能同步辐射光 源属于公 共 实验平

台类大装置，实验数据的所有权需要从实

验研究类型、数据来源和分类方面进行分

析。对于政府预算资金资助的公共实验，

科研用户使用自己的创新研究方法和样品

到装置做实验，得到实验原始数据，有些

数据可以直接用于科学研究，有些数据需

要经过装置公共平台提供计算资源进行处

理后才能供用户使用，这两类数据的所有

权应该由装置和用户共同拥有。对于非公

共实验，原始数据和元数据的所有权由实

验用户独家拥有。装置产生的实验数据分

为原始数据和元数据、处理数据、结果数

据、标样数据、准直数据等。原始数据和

元数据具有不可重复的特性，所有权可以

依据实验研究类型区分；处理数据是由原

始数据通过软件加工处理得到的数据，数

据可由原始数据和软件重复生成，因此装

置不提供对处理数据的长期保存；结果数

据是处理数据的子集，涉及后续产生的知

识产权问题，结果数据的所有权归执行数

据分析的人员所有；标样数据和准直数据

作为装置探测器校准和校正的公共数据，

所有权归装置所有，但会对所有用户提供

开放访问权限。

（2）模拟数据

策略中对原始数据、处理数据、已校

准数据、标样数据、准直数据、结果数据

都有详细的定义，同时对各类数据的存储

时间和访问权限做了明确说明，但是缺少

模拟数 据。模拟数 据 是不由真实 实验产

生，由模拟算法产生，可以反映样品和仪器

特征的数据，在线站设计、机器研究和用

户数据分析等方面体现了重要的价值。由

于很多数据分析依赖于模拟数据，线站科

学家认为模拟数据有必要被长期保存。但

考虑到用户的模拟数据是由用户自行开发

的软件生成的数据，属于用户个人数据，并

且能由软件重新生成，其是否属于装置数

据管理的范畴还需要讨论。

暂时解决办法：数据管理系统保留对

模拟数据进行保存和记录的功能，但在数

据策略中暂不明确给出定义、存储和访问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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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管理委员会

在策略的执行过程中，需要设立数据

管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对数据管理活

动中的关键过程进行评审和批准，如非公

共实验产生的数据策略的特殊约定、数据

保护期延长申请等。实际上，高能同步辐

射光源在工程规划和建设中并未设立这一

组织。数据管理委员会的成员组织方式、

职能范围、运行机制目前还未明确，需要进

一步细致讨论。

（4）数据策略法律效力定位

制定本数据策略的初衷是希望其成为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科学数据管理规范和

开放共享的政策依据，同时推动制定国内

光源类大科学装置数据策略，形成行业标

准。但与普通的管理规定不同的是，由于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面向用户服务的实验

平台，数据策略内容在行业标准的框架约

束下，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包含用户服务协

议部分的内容。数据策略对科学大装置和

用户双方在数据管理和数据使用方面都具

有规范性和约束力。

（5）装置免责说明

对于装置免责说明部分的内容，各领

域专家站在不同角度提出了问题和担忧。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科学数据管理和开放

共享的责任主体，但也可能存在由恶意人

为破坏、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因素导致的

科学数据丢失、不完整、不可用等风险。信

息科学专家认为作为数据保存和数据管理

（数据保管）及数据服务的提供者，数据

策略中应该体现对不可预测的风险进行免

责说明的内容。但是线站科学家认为装置

免责说明会让用户对装置在数据保管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方面产生不信任，难以吸引

优质用户到装置做实验。数据管理专家则

认为装置免责说明必不可少，但可以从文

字上再仔细斟酌，打消用户的疑虑，确保为

用户提供准确、安全的数据保存和管理，

以及不间断的数据访问服务。

4  数据策略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
应用情况

为了规范和加强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

科学数据管理，保障科学数据安全，提高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水平，依据国家《科学

数据管理办法》和《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

管 理与开放共享 办法（试行）》，结合公

共实验类大科学装置的领域特点，笔者在

2020年9月起草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数

据策略》草案，形成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的科学数据的所有权、管理、使用和开放

共享的相关政策和规定。此策略草案经过

光源线站科学家和数据管理专家的多轮讨

论，同时邀请合肥同步辐射装置、上海硬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相关专家参与策

略意见咨询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

草案大部分内容已达成共识，形成初步版

本。此数据策略计划继续通过用户委员会

征求用户意见，并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正

式提供用户服务之前进行官方发布。

由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目前处于建设

阶段，数据策略还无法正式应用于光源。

但是为了验 证科学数据管理的设计和技

术路线的合理性，笔者已经在北京同步辐

射装置的线站搭建了测试床。数据的存储

和访问策略已通 过相应的IT手段部分应

用于测试床：为原始数据提供3个月的磁盘

存储，之后数据会自动归档到磁带进行长期

保存；所有的原始数据和元数据自动汇交到

国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在数据保护期

（暂定两年）内，用户实验组独占对数据的

使用权，保护期过后，数据将对所有系统用

户开放和共享；采用CSTR为所有实验数

据分配唯一永久标识符，方便用户进行实

验数据检索、访问和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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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科学数据管理策

略研究目前已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还有

很多细节需要优化和完善。根据数据策略

在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的应用情况，可以探

讨数据管理规范和开放共享具体措施的

合理性，同时为同一类型的同步辐射公共

实验大科学装置数据策略的制定积累经

验，对提高科学数据效能和科研产出效率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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